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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共分为11章和3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基本要求、取水工程建设和试运行情况、节水设

施建设和试运行情况、污水处理措施落实情况、水计量器具配备和计量认证情况、取水和退水监测结果、
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措施落实情况、核验意见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水利学会归口。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中国水利学会(地址:北京市

西城区白广路二条16号,邮编100053),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文件主编单位: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参编单位:珠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长江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广东华南水电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市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恩宽、李强坤、姚立强、董延军、付新峰、罗春燕、万东辉、杜凯、陈剑、李兴拼、

张松涛、许斌、张丽、张磊、鄢波、郑久瑜、李楠、江显群、陈可飞、陈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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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办理取水许可证的建设项目取水工程的核验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2452 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28714 取水计量技术导则

GB/T35580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GB/T42031 用水单位水平衡图绘制方法

GB/T50625 机井工程技术标准

SL/T365 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

SL/T819 水库生态流量泄放规程

SL/T820 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计算与泄放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24789、GB/T3558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取水工程 waterabstractionengineering
建设项目为取用水所建的工程或者设施。

3.2
核验 verification
建设项目取水工程建成并试运行后,按照规定的程序,对申请人建设项目取水申请审批相关事项实

施情况进行的审核和查验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取水工程建成并试运行后,应组织开展核验工作。

4.2 应核验取水方案、取水用途、退水方案及已建成的取水、用水、节水、退水、水计量、水资源保护等设

施和措施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的符合性。

4.3 申请核验应提供项目基本情况、取水申请批准情况、取水工程建设及试运行情况等有关材料。核

验申请提纲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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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申请核验应符合以下条件:

a) 取水方案、取水用途、退水方案等未发生变化;

b) 取水工程、用水设施、节水设施、退水或者废污水处理设施、水资源保护设施等已按要求建

成,并满足取用水、节水管理需要,工程或者设施优化调整的,主要用水水平、用水效率指标不

低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及取水申请批准文件的指标水平;

c) 取用水计量设施(器具)已按规定建设、安装并正常运行,且满足取用水、节水管理要求;

d) 取水影响和退水影响的补偿措施已履行;

e) 监督检查涉及的有关涉水问题已整改落实;

f) 相关档案资料齐全。核验资料清单见附录B。

4.5 核验内容应包括取水工程建设和试运行情况、节水设施建设和试运行情况、污水处理措施落实情

况、水计量器具配备和计量认证情况、取水和退水监测结果及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措施落实情况等。核验

基本情况见附录C。

4.6 核验意见分为通过、整改后通过和不通过三类,核验通过和整改后通过的,取水许可审批机关准予

发放取水许可证;核验不通过的,申请人应重新申请核验。

4.7 对核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在核验意见中提出处理建议,明确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

5 取水工程建设和试运行情况

5.1 应核验取水方案、取水用途等。

5.2 应核验取水工程建设情况,包括取水工程类型、开工时间、完工时间、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建成情

况等。

5.3 应核验取水工程试运行情况,包括通水时间、取水量、取水过程、取水水源水质、原水处理情况等。

5.4 应核验取水工程管理责任落实情况,包括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及人员、责任落实和管理档案等。由

其他项目单位负责运行管理的,应予以说明。

5.5 采用多种取水方式的,应分别核验各取水工程的建设和试运行情况。

5.6 蓄水工程或者水力发电工程,应按照SL/T819、SL/T820核验生态流量泄放设施建设及运行

情况。

5.7 地下水取水工程应按照GB/T50625核验井位、井深、井径、出水量等,并查看包括成井抽水试验

综合成果图、水质检测报告等内容的施工报告、地下水监测井水位变化情况等。

5.8 应在核验取水工程建设和试运行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取水方案、取水用途、取水工程建设和试运行

情况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的符合性。

6 节水设施建设和试运行情况

6.1 应核验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落实情况。

6.2 应核验节水设施试运行情况,包括设施运行稳定性、节水效果等。

6.3 应核验节水设施运行管理责任落实情况,包括节水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及人员、责任落实、节水措

施方案和管理档案等。由其他项目单位负责运行管理的,应予以说明。

6.4 对于改建、扩建项目,还应核验项目整体配套建设的节水设施及其试运行情况。

6.5 应核验节水标识(标志)规范设置、节水宣传开展情况等。

6.6 对利用水权转让方式取得取水指标的建设项目,应核验水权转让方水权指标和实际利用情况、节
水改造工程建设和验收情况、节水量和水权指标配置情况,并查看原始水权材料、节水改造工程验收意

见、水权指标配置文件和水权交易凭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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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应在核验节水设施建设和试运行情况的基础上,提出节水设施建设和试运行情况与水资源论证报

告书(表)和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的符合性。

7 污水处理措施落实情况

7.1 应核验污水处理工程或者设施建设情况,包括建设地点、建成时间、设备选型及污水处理规模和工

艺等。废污水由其他项目单位的污水处理工程或者设施收集处理的,应对退水去向、污水处理工程设施

建设及处理能力等情况予以说明。

7.2 应核验污水处理工程或者设施试运行情况,包括污水来源、进出水水量、进出水水质、外排或者回

用水量及去向等,并查看水质检测报告、退水接收协议、退水利用协议、排污许可手续等。

7.3 应核验污水处理工程或者设施运行管理责任落实情况,包括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及人员、责任落实

和管理档案等。由其他项目单位负责运行管理的,应予以说明。

7.4 应核验事故污水存储处理工程或者设施建设情况,包括建设地点、建设时间、存储规模、事故消除

后废污水处理方式等。

7.5 应核验事故污水存储处理工程或者设施运行管理责任落实情况,并查看应急预案等。

7.6 应在核验污水(事故污水)处理措施落实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污水(事故污水)处理措施与水资源论

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的符合性。

8 水计量器具配备和计量认证情况

8.1 应依据GB/T28714和SL/T365核验取水计量设施(器具)配备情况,包括计量方式、取水计量设

施(器具)计量位置、计量设施(器具)选型、取水计量设施(器具)配备率、数据传输和上报等,并查看取水

计量设施(器具)配备安装一览表、示意图等。

8.2 应依据GB/T24789核验用水计量设施(器具)配备情况,包括计量方式、用水计量设施(器具)计
量位置、计量设施(器具)选型、各级用水计量设施(器具)配备率等,并查看用水计量设施(器具)配备安

装一览表、示意图等。

8.3 应核验水计量管理情况,包括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及人员、水计量设施(器具)有效性和标签、水计

量档案等。并查验计量设施(器具)出厂合格证、检定/校准证书等。由其他项目单位负责运行管理

的,应予以说明。

8.4 采用多种水源或者取水方式取水的,应分别核验各取水水源或者取水方式水计量设施(器具)配备

情况。

8.5 应核验水计量设施(器具)计量运行情况,包括水计量设施(器具)运行维护、数据在线传输、接入取

用水管理平台、故障报警及处置情况等,并查看水计量设施(器具)计量和运行记录。

8.6 应在核验水计量器具配备和计量认证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水计量设施(器具)配备、计量检定/校准

和管理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的符合性。

9 取水和退水监测结果

9.1 核验取水监测情况,应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a) 取水监测包括水量、水质等;

b) 有完整、准确、可靠的取水原始记录,并有规范完善的分类取水统计汇总表;

c) 采用多种取水方式的,分别记录、统计;

d) 农业灌溉取水采用折算(以电折水)或者推算方式计量取水量的,核验其合理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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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利用闸坝等水工建筑物系数或者泵站开机时间、电表度数计算水量的,核验其合理性;

f) 符合资质要求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水质检测报告。

9.2 核验用水监测情况,应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a) 有完整、准确、可靠的用水原始记录,并有规范完善的分类用水统计汇总表;

b) 用水量、循环水量、串联水量、回用水量、排水量等分别记录、统计。

9.3 核验退水监测情况,应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a) 退水监测包括水量、水质、退水方式、退水地点、退水去向等;

b) 有完整、准确、可靠的退水原始记录,有规范完善的退水统计汇总表;

c) 对有2个及以上退水地点或者退水去向的,分别记录、统计;

d) 符合资质要求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水质检测报告。

9.4 对蓄水工程或者水力发电工程,应核验工程蓄水验收意见、经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流域管理机构批准的蓄水调度运行方案、下达的调度计划或者调度方案、生态用水调度纳入日常运行调

度规程,及生态流量(水量)泄放达到规定控制指标情况等。

9.5 根据取水、用水、退水监测结果,应核验依据 GB/T12452、GB/T42031绘制的水量平衡图的准确

性,及依据 GB/T35580、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批准文件计算评价的主要用水水平、用水

效率指标的合理性和先进性。主要用水水平、用水效率指标符合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批

准文件但宽松于现行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的,采用现行最严格标准进行计算评价。

9.6 应在核验取用水监测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取水量、用水量、生态流量(水量)泄放、主要用水水平和

用水效率指标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的符合性。

9.7 应在核验退水监测情况的基础上,提出退水方案、退水利用等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

请批准文件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的符合性。

10 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10.1 应核验采取的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工程措施,主要包括开工时间、完工时间、工程建成情况和试运

行情况等。

10.2 应核验采取的水资源保护和管理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相关文件、合同、协议及其他证明材料。

10.3 应核验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措施责任落实情况,包括水资源保护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及人员、责任

落实、水资源保护措施方案和管理档案等。由其他项目单位负责运行管理的,应予以说明。

10.4 应在核验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措施落实情况的基础上,提出采取的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措施与水资

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的符合性。

11 核验意见

11.1 应根据取水工程各部分核验结论,明确提出取水工程核验是否通过的核验意见。

11.2 取水工程各部分核验结论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的

相符性判定原则如下:

a) 符合4.4核验基本条件,核验内容的核验结论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批准文件

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完全一致,可判定为相符;

b) 符合4.4核验基本条件,核验内容的核验结论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批准文件

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虽不完全一致,但不属于11.2c)规定的有关情形,经限期整改可以满足核

验要求的,可判定为基本相符;

c) 不符合4.4核验基本条件,或者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可判定为不相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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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部分核验结论存在不相符情形且不能限期完成整改的;

2) 存在造假行为的;

3) 不满足核验要求的其他情形。

11.3 核验是否通过,判定原则如下:

a) 判定结论为相符的,核验通过;

b) 判定结论为基本相符的,申请人应结合存在的问题进行限期整改,完成后补充提交整改说

明,经复核确认完全相符后核验通过;

c) 判定结论为不相符的,核验不通过。申请人应结合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完成后重新申请

核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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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申请提纲

关于××项目取水工程核验申请的函

(水行政主管部门):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包括发展改革部门核准(备案)情况,建设规模、建设地点等。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取水申请批准情况,包括批准机关、批准时间、批准文件名称(文号),批准的取

水方案、取水用途、退水方案等。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取水工程建设和试运行情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取水工程符合申请核验要求情况。
按照《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现将××项目取水工程

核验材料上报,申请核发取水许可证。
联系人及电话:
附件:××项目取水工程核验材料

申请人(盖章)
日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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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取水工程核验材料

(编写提纲)

1概述

包括建设项目概况、核准(备案)情况、取水许可审批情况、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情况、排污口设置审

批情况、涉水监督检查和整改落实情况等。

2取水工程建设和试运行情况

包括取水工程建设及试运行情况、运行管理责任落实情况等。

3节水设施建设和试运行情况

包括节水设施“三同时 ”建设及试运行情况、运行管理责任落实情况等。

4污水处理措施落实情况

包括污水处理工程或者设施建设及试运行情况、事故污水存储处理工程或者设施建设情况、运行

管理责任落实情况等。

5水计量器具配备和计量认证情况

包括取用水计量设施(器具)配备安装及试运行情况、水计量设施(器具)管理情况、水计量器具检

定/校准情况等。

6取水和退水监测结果

包括试运行期间的取水、用水、退水监测数据统计分析、绘制水量平衡图、计算评价主要用水水

平、用水效率指标的合理性和先进性、蓄水工程或者水力发电工程的生态流量泄放达标情况等。

7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包括水资源保护和管理采取的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运行管理责任落实情况等。

8结论

综上提出是否满足核验要求的结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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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资料清单

  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资料清单见表B.1。

表B.1 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资料清单

资料类别 资料清单

取水许可审批资料
建设项目核准(备案)文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取水申

请批准文件等

取水工程建设资料 取水工程设计资料和工程建成资料等

取水工程试运行资料
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文件、日常运行管理档案、供水协议、

水质检测报告、地下水位监测井地下水位记录台账等

节水设施建设和试运行情况资料

采用的工艺和设备清单、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文件、日常运

行管理档案、节水标识(标志)、水权转让节水改造工程验收意见及水

权配置文件和水权交易合同(协议)、未使用国家公布的淘汰落后技术

装备说明(承诺函)等

污水处理措施落实情况资料

采用的工艺和设备清单、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文件、日常运

行管理档案、排污许可手续、退水接收协议、退水利用协议、水质检测

报告、应急预案等

水计量器具配备和计量认证情况资料
水计量设施(器具)配备安装一览表和示意图、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及

人员配备文件、日常运行管理档案、出厂合格证、检定/校准证书等

取水和退水监测结果资料

取用退水原始记录台账、分月分级分类取用退水统计汇总表、泵站运

行参数表、用电统计记录表、批准的蓄水调度运行方案、下达的调度计

划或者调度方案、生态流量泄放台账等

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措施落实情况资料 措施清单、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及人员配备文件、日常运行管理档案等

图件资料

厂区平面布置图、水量平衡图、生产工艺流程图、取水方案图、退水方

案图、水处理工艺流程图、成井柱状图、成井抽水试验综合成果图、地
下水监测井位布置图等

  注:根据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具体情况,资料清单可进一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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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基本情况见表C.1。

表 C.1 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基本情况

核验项目 核验内容
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

批准文件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的符合性
变化情况

取水工程

建设和试

运行情况

取水方案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取水用途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取水工程建设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取水工程试运行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取水工程运行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节水设施

建设和试

运行情况

节水设施建设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节水设施试运行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节水设施运行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节水标识(标志)规范设置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节水宣传开展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水权转让落实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污水处理

措施落实

情况

污水处理工程或者设施建设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污水处理工程或者设施试运行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污水处理工程或者设施运行管理责任落实

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事故污水存储处理工程或者设施建设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事故污水存储处理工程或者设施运行管理

责任落实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水计量器

具配备和

计量认证

情况

取水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用水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取用水计量器具试运行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取用水计量器具运行管理责任落实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取用水计量器具检定/校准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取水和退

水监测

情况

运行记录台账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取水量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取水水质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用水量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主要用水水平和用水效率指标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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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基本情况 (续)

核验项目 核验内容
与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和取水申请

批准文件及现行有关管理要求的符合性
变化情况

取水和退

水监测

情况

生态流量(水量)保障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退水方案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退水利用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水资源保护

和管理措施

落实情况

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工程措施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水资源保护和管理非工程措施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措施运行管理

责任落实情况
相符□ 基本相符□ 不相符□

  注:根据建设项目取水工程核验具体情况,核验内容可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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